附件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实地查验报告
	被查验纳税人  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实地查验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详细地址
	

	实地查验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时

	实地查验内容
	是否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
	是□    否□

	
	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是否与提供的场地证明一致
	是□    否□

	
	是否设置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的相应账簿和会计科目
	是□    否□

	
	在小规模纳税人期间是否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
	是□    否□

	
	在小规模纳税人期间是否能够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
	是□    否□

	以上查验情况，符合本企业实际情况，我单位承诺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业主）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实地查验结论
	该纳税人符合认定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条件□
该纳税人不符合认定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条件□

  查验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A4竖式，一式一份，税务所留存。
2. 建议按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办理单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经济类型
	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  □
其他纳税人  □

	税务所初审意见
	该纳税人       年    月至      年    月申报的应税销售额为       万元，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时间已超过40日，且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我税务所申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建议自     年   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初审人签字：                      年   月   日

	税务所审批意见
	同意初审人意见
                                         （公章）

税务所所长签字：                  年   月   日

	认定机关审核意见
	同意对该纳税人自      年   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认定机关审批意见
	同意审核人意见
                                         （公章）

科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A4竖式，一式一份，税务所留存。
3.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涉税事项转移通知单
	纳税人名称
	
	一般纳税人类型
	辅导期 □    非辅导期□

	纳税人识别号
	
	一般纳税人认定时间
	年   月

	迁出地最后一次增值税纳税申报所属期
	年   月
	汇总纳税最后一次增值税纳税申报所属期
	    年    月

	尚未抵扣的进项留抵税额
	该纳税人从我局迁出（或汇总纳税取消增值税税种）时，有尚未抵扣的进项留抵税额合计（大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经比对相符但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
	该纳税人从我局迁出（或汇总纳税取消增值税税种）时，有经比对相符但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合计（大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对应发票明细如下：

	发票类别
	份数
	金额
	税额

	增值税专用发票
	
	
	

	海关完税凭证
	
	
	

	运费发票
	
	
	

	合计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税务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货物和劳务税科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局长意见：
     （局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A4竖式，一式二份，原主管税务机关和迁达地（或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各留存一份；2、本表由一般纳税人迁出地或被汇总缴纳增值税纳税人注册地税务机关填写并盖章确认，随同税务档案一并转给一般纳税人迁达地税务机关或汇总缴纳增值税纳税人总机构注册地税务机关。

